
安财税〔2022〕10 号

安康市财政局 安康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

转发陕西省财政厅 陕西省文物局

关于加强建设项目考古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县(市、区)财政局、文旅广电局（文物局），高新区财政局、

宣传统战工作部，恒口示范区财政局、文旅办，瀛湖生态旅游

区财政（审计）局、旅游管理局：

现将《陕西省财政厅 陕西省文物局关于加强建设项目考古

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陕财办税〔2021〕15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安康 电局

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安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2月 28 日印发

文件

安 康 市 财 政 局

安康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










